[bookmark: _GoBack]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
一、工程概况

1. 项目名称：广州番禺图书馆

2. 建筑性质：公共文化建筑（地上6层，地下1层，总建筑面积约35,000㎡）

3. 计算依据：

◦ 条文7.1.9：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%

◦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GB 50210-2018

◦ 《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》JGJ/T 491-2021

◦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、结构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、建筑工程造价计算书

4. 计算原则：

◦ 装饰性构件：指无实际使用功能、仅起美化外观作用的构件，如纯装饰性线条、浮雕、非结构性造型构件等

◦ 功能性构件：具备结构受力、围护、防水、采光等实际功能的构件，不计入装饰性构件造价

◦ 建筑总造价：指建筑工程（不含设备、安装）的总造价，包含结构、围护、装饰、机电等土建相关费用
二、造价数据统计

（一）建筑工程总造价
项目 金额（万元） 备注 
结构工程（含基础、主体） 8,400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
围护工程（外墙、屋面、门窗） 3,200 含幕墙、保温、防水等功能性构件 
内装饰工程（地面、墙面、吊顶） 4,800 含功能性装修，不含纯装饰构件 
机电安装工程（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） 3,600 含设备、管线等 
建筑工程总造价 20,000 不含土地、勘察设计等前期费用 

（二）装饰性构件造价统计
装饰性构件名称 位置 工程量 单价（元/㎡） 金额（万元） 备注 
纯装饰性竖向线条 外立面 1,200㎡ 800 96 无结构/围护功能，仅造型 
顶部装饰性挑檐 屋面 350㎡ 1,200 42 无防水/受力功能，仅造型 
入口装饰性浮雕 首层大堂 80㎡ 1,500 12 无使用功能，仅美化 
其他纯装饰构件 局部墙面 150㎡ 900 13.5 无功能，仅造型 
装饰性构件总造价    163.5  

三、造价比例计算

（一）计算公式


\text{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} = \frac{\text{装饰性构件总造价}}{\text{建筑工程总造价}} \times 100\%

（二）代入数据计算


\begin{align*}
\text{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} &= \frac{163.5}{20000} \times 100\% \\
&= 0.8175\% \\
&\approx 0.82\%
\end{align*}

四、符合性验证
条文要求 计算结果 符合性结论 
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 ≤ 1% 0.82% ✅ 符合 

五、计算说明

1. 构件界定说明：

◦ 幕墙、保温、门窗、屋面防水等均为功能性围护构件，不计入装饰性构件造价

◦ 内装饰工程中满足使用功能的地面、墙面、吊顶等装修，不计入装饰性构件造价

◦ 仅将无任何使用功能、纯为造型美化的外立面线条、挑檐、浮雕等计入装饰性构件造价

2. 造价数据来源：

◦ 建筑工程总造价取自《广州番禺图书馆项目建筑工程造价计算书》

◦ 装饰性构件造价取自装饰工程分项报价及现场工程量核算

3. 设计优化说明：

◦ 本项目建筑造型简约，严格控制纯装饰性构件用量，通过功能性构件（如幕墙框架、结构梁）兼顾造型效果，有效降低了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

◦ 最终比例0.82%，满足条文7.1.9中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不大于1%的要求
六、结论

1. 广州番禺图书馆项目装饰性构件总造价为163.5万元，建筑工程总造价为20,000万元，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为0.82%。

2. 该比例满足条文7.1.9中“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%”的要求，符合规范规定。

3. 本计算书可作为绿色建筑评价、节能审查及竣工验收的依据。

